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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06 月 09日    議程前發言 

林發欽議員 

完善文化遺產獎勵制度 凝聚社會保育合力 

特區政府早前透過第 133/2026 號行政長官批示，核准《保護文

化遺產獎勵規章》，對本澳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具有積極而深遠的意

義。因為這不僅是一項行政層面的配套安排，更是對第 11/2013 號

法律《文化遺產保護法》第八十三條及第八十四條有關獎勵制度規

定的具體落實，把法律的原則性要求轉化為具體可執行的制度安

排，標誌着本澳文化遺產保護法制建設進一步得到加強和完善。 

近年特區政府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但必須看到，

文化遺產保護從來不是單靠政府部門就能完成的工作，而必須依靠

社會各界共同參與，才能形成長效機制。正因如此，2013 年出台的

《文化遺產保護法》早在第八章“獎勵、優惠和支援”中，已明確

設立建築設計獎、保養和修復文化遺產獎、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獎

及弘揚文化遺產獎四類獎項，目的就是表彰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有

突出貢獻的人士和實體，透過制度化激勵，推動社會力量投入保育

工作。 

獎勵規章至少有三方面值得肯定：第一，有助提升《文化遺產保

護法》的實效性；第二，有助推動文化保育由政府主導走向社會共

建；第三，有助在社會上建立正向的保育觀念。文化遺產保護不再

只是單靠禁止、限制和監管來維持，而是開始更重視透過正向激勵

去引導全社會參與。長期以來，社會對文化遺產保護的理解，往往

集中在管制層面，例如哪些建築不能拆、哪些工程要審批、哪些歷

史元素要保留。這些當然重要，但一個成熟的文化遺產保護制度，

不能只有“不能做甚麼”，還必須有“鼓勵做甚麼”。獎勵規章正

正補充了這個環節，將法律原來確立的獎勵制度具體化，對於鼓勵

業權人、專業團隊、研究者、非遺傳承人、民間團體和教育推廣工

作者投入文化遺產保護，具有重要的制度激勵作用。 

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建議： 



第 2頁 共 2 頁 
林發欽議員(R1) 

第一，應確保評審機制專業、公正、透明。建議進一步制定細化

的評審標準，公開評審依據、程序安排及迴避機制，提升制度公信

力，讓社會明白獎項的價值所在。 

第二，應加強宣傳推廣和申報輔導。透過多元渠道向社團、學

校、專業界別、業權人及非遺傳承人做好解說，提升社會認知度和

參與度，避免制度只停留在少數人知悉、少數人參與的層面。 

第三，應推動獎勵制度與支援措施銜接。對獲獎項目和團隊，可

研究結合後續展示、專項資助、專業支援、交流合作等措施，放大

獎項的示範效應和帶動作用，令“獲獎”成為深化保育工作的起

點，而非終點。 

第四，應更加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傳承。非遺保護不能停

留在名錄和展示層面，應透過場地支持、人才培養、校園推廣、文

旅結合等方式，讓非遺真正融入社會生活，實現可持續傳承。 

各位同事，澳門要建設“文化澳門”，不僅要保住看得見的歷史

建築，也要守護好看不見但同樣珍貴的傳統文化和人文精神。今次

《保護文化遺產獎勵規章》的出台，是本澳文化遺產保護制度建設

的重要進展，期望特區政府以此為契機，進一步完善文化遺產保護

的激勵、支援和參與機制，凝聚全社會保育合力，讓澳門珍貴的歷

史文脈薪火相傳。 

多謝大家。 


